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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 海关总署关于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远端防控的公告

文号：2022年第14号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工作，保障国际航行船舶船员身体健
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和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国
际航行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远端防控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适用于所有拟入境并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口进行船员换班的国
际航行船舶。

二、本公告适用船舶在驶离境外最后一港口前48小时内，所有在船船员应进行新冠
病毒检测，检测呈阳性的船员应及时就近治疗；在驶离境外最后一港口后的航行途中要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要求，落实船员新冠病毒定期检测制度以及检测呈阳性情况下的紧急隔离和救治举措，
避免扩大感染，保障船员身体健康。

新冠病毒检测应优先使用核酸检测，在不具备核酸检测的条件下，可选用抗原等其
他快速检测方式。选用新冠病毒快速检测应使用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境外有关国家和
地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新冠病毒快速检测产品。

三、本公告适用船舶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版《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对入境人员的管理要求，组织在船人员在航程的第1、4、
7、14天（如有），及到港日前1天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记录并保存检测结果。靠港前1
天按要求完成所有在船船员新冠病毒检测后，连同航行期间船员检测信息报送至拟靠第
一入境港口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和海关等部门。《国际航行船舶远端防控新冠病毒在船
检测和信息报送指南》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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